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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臺灣區蠶業發展基金會 99 年度營運績效查核 

壹、查核結果： 

一、政策面： 

（一）設立宗旨：該會設立宗旨符合本會照顧蠶農及促進蠶業

發展之任務。 

（二）法源依據：該會設立係依據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及民

法規定申請成立。 

（三）任務：該會持續推動照顧蠶農，促成蠶業發展與推展蠶

業生態教育之任務。 

二、財務面： 

（一）創立基金 120 萬元，創立時政府捐助比率為 50%，95 年

度將公積 3,910 萬 1,378 元轉列基金，業依規定計算政府

捐助比率，截至 99 年底止基金總額為 4,030 萬 1,378 元，

累計政府捐助比率為 50%。 

（二）創立時捐助章程第 4 條訂有該會之基金分為基本基金及

一般基金，其中基本基金 1,200 千元，業已確實收足；至

一般基金僅列示來源包括鮮繭生產，乾繭外銷，蠶絲或其

製品等捐助，未明訂一般基金之捐助金額，實際收繳情形

不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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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95 年度將資本公積 39,101,378 元轉列為基金（一般基

金），按轉列當時基本基金政府捐助比率占 50%換算。惟

一般基金來源為鮮繭生產，乾繭外銷捐助及蠶絲或其製品

捐助等，似屬政府公權力之行使而產生者，究應按轉列當

時基本基金政府捐助比率 50%計算，或全數列為政府捐

助，現行規定尚無明確規範。 

（四）99 年度收入執行率 566.20%，支出執行率 94.99%，係因

投資股票採市價法認列未實現利益，致收入執行數較預算

增加。 

（五）99年度決算賸餘140萬 4,333元，累計賸餘1,135萬 4,319

元，尚足供目的事業之營運。 

（六）100 年度預算書表及 99 年度決算書表業經其董、監事會

議通過，函請本會備查後，由本會函送立法院在案。 

（七）經抽核 100 年 1 月之經費核銷憑證，尚無發現重大缺失。 

三、會務面：  

（一）董事暨監察人會議召開與運作 

1.於 99 年 1 月 15 日 、5月 13 日及 8 月 17 日舉行 3 次董

事暨監察人聯席會議，第 11 屆董事改選已於 99 年 4 月

7 日完成法人變更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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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基金會於 99 年度經董事會決議補助「中華民國蠶絲協

會」30 萬元，查該協會派兼基金會董事有王慧珍、孫綉

杏、林遠輝、涂泉明 4人，基金會董事會決議本補助案

時均應迴避。 

3.董事或監察人均依相關法令及章程執行業務，並配合主

管機關指示。 

4.99 年度預算書因屆次改選，於 98 年 11 月 3日方經董事

會審查通過；99 年度決算書於 100 年 4 月 6 日（100 年

3 月 30 日董事暨監察人聯席會議審查通過）報本會備

查，時間略有延遲。  

（二）採購管理 

1.該基金會尚無採購相關作業規範，建請參照政府採購法

盡速制定。 

2.該基金會本年度尚無金額 10 萬元以上應適用政府採購

法之案件。 

（三）人事管理 

1.該基金會專任僅 1 人(執行長)，未訂有相關規定，故無

規範及限制，已請其改善。 

2.該基金會執行首長進用方式及支薪情形，係依董事及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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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人聯席會議決議辦理，未另訂員工薪資標準，已請其

改善。 

3.該基金會董、監察人均為無給職，但於開會時，支給出

席費 2,000 元、董事長交通費每月 8,000 元。 

4.該基金會現行未聘用顧問。 

5.代表公股董事及監察人出席率超過 50％。 

6.該基金會現有員工 3人，其中執行長 1 人為專任，董事

長及財務組長各 1 人為兼任，是以，員工人數無偏高情

形。 

7.該基金會訂有捐助暨組織章程，且有報本會備查，但未

訂定其他人事規章。又人員進用及管理均無違反利益衝

突相關規定情形。 

8.該基金會會務人員均無退休公務人員轉任。 

9.現職公務人員兼任董事及監察人職務者，其出席費均函

請服務機關轉發。 

（四）財產管理 

1.全部財產及其價額均依規定製作財產清冊，於 99 年年

度終了前進行盤點並在查帳報告中做成紀錄，財產報廢

損均依程序經董事會決議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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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99 年無人員異動，故無辦理財產點（移）交事宜。 

四、業務面：  

（一）經費使用效益 

1.推動蠶業相關業務經費包括辦理各項蠶業生態教育活

動等之業務宣導費 104 千元，及補助蠶絲業者辦理展示

會 300 千元，合計佔全年度業務經費 481 千元之 84%。 

2.政府機關及本會並無補助經費。 

3.有關經費使用效率，合計 4 梯次（天）蠶桑生態教育活

動，參加及參觀民眾高達 3萬餘人次；蠶隻回收觀念也

逐步有效推廣當中，粗估 99 年回收蠶隻達 126 萬頭；

認識蠶絲製品展示（售）會協助業者創造約 108 萬元銷

售業績。  

（二）對產業之協助 

1.收集建立蠶業資料置於網站。 

2.辦理相關產業之輔導推廣： 

（1）與泉明生態教育蠶業農場合作辦理「蠶的飼養」

生態教育活動 2梯次。 

（2）於台北市建國假日花市舉辦栽桑養蠶生態教育活

動 1 場 2 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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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配合政府推動政策：因經濟發展結果，我國目前蠶農人

數甚少，與 69 年設立時蠶業發展背景已大不相同。該基

金會雖對保存蠶業文化、及與相關產業團體、業者之合

作與輔導仍有相當貢獻，且為國內僅存之蠶桑專業財團

法人；仍需積極謀求財源改善，拓展業務，俾能發揮基

金會之效用。 

貳、改正事項： 

99 年度預、決算書未依規定於年度開始前二個月及年度終結後三

個月內，報本會備查，建請改善。 

参、建議事項： 

一、基金會於 99 年度經董事暨監察人聯席會決議補助「中華民國蠶

絲協會」30 萬元，查該協會派兼基金會董事有王慧珍、孫綉杏、

林遠輝、涂泉明 4 人，基金會董事會決議本補助案時均應迴避，

建請嗣後注意。 

二、基金會 99 年度之業務推動均集中於 11 月、12 月，且業務量仍

明顯不足。 


